附件5：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了适应通信信息网络运行维护工作的需要，保证网络安全畅通，全面提升运维人员执业素质，做好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工作，特制订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通信网络运维人员（以下简称运维人员）是指从事通信信息网络运行与维护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第3条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是行业行为，是面向通信行业运维领域提供的第三方评定，是对通信网络运维从业人员能力的客观评定，同时是通信网络运维单位聘用人员的证明。

第4条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办法》的发布和《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的颁发。

第5条 通信网络运维单位应优先聘任获得《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者担任相应的职务。《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可作为通信网络运维从业人员绩效考核、奖励或晋级的依据之一。
第二章  组织管理及职责

第6条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下属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简称运维专委会）成立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中心（以下简称运维人员评定中心），负责《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评定办法》的制、修订，并实施具体工作。
第7条 运维人员评定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编写、印制和发行教材与教学文件，组织专家对评定教师进行培训和评审，制订考试大纲与建立题库，组织对各地培训、考试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定管理，受理、考评、审定和发放《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等。

第8条 运维人员评定中心在各地设立授权培训和考试机构，各授权机构分别负责本地区培训和考试工作的具体实施，并接受运维人员评定中心的管理、监督和检查。运维人员评定中心的授课教师实行认证管理制度。
第三章   评定对象和形式
第9条   运维人员资格评定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境内从事通信网络运行维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

第10条   运维人员资格评定的形式为考试评定，采取考、培分离原则，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培训管理、统一考试”的综合评定制度。

第11条   运维人员资格评定采用的学习方式包括网络远程教育、集中培训、自学等。单位学习可以采取内部统一面授和远程教育结合的方式，鼓励运维人员参加运维人员评定中心组织的集中培训。

第12条   运维人员资格评定考试内容分为理论知识、实际操作（部分专业）。 

第13条   运维人员评定中心不定期举办资格评定考试，考试信息将在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上发布。
第四章   申报条件、程序及材料

第14条   申请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人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遵守通信网络运维工作职业道德；

 2．身体健康，能胜任通信网络运维的实际工作；

3．具备一定通信网络运维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第15条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申请流程（个人）：

1．申请人通过 “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或致电运维人员评定中心咨询培训考试信息；

2．申请人根据培训考试信息和自身情况选择培训考试机构；

3．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报名材料办理报名手续；

4．缴纳相关费用和领取培训资料。

第16条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申请流程（单位）：

1．申请人通过 “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或致电运维人员评定中心咨询培训考试信息；

    2．申请单位根据培训考试信息选择培训考试机构；

    3．申请单位通过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下载《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申请表》；

4．申请单位将此表格收集后连同报名材料汇总上交至培训机构办理报名手续；

5．缴纳相关费用和领取培训资料。

第17条 申请参加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培训考试，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由本人填写的《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申请表》；

2．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3．学历证书复印件一份；

4．其它职称复印件一份；

5．一寸彩色照片三张。

第五章  证  书

第18条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考试合格者可获得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的《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

第19条 证书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考试记录、评定专业等，并在运维人员评定中心备案，相关信息在通信网络运维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即时公布。

第20条 证书采取复核制，有效期为四年，每两年复核一次。
第21条 证书有效期满，如需延续者，需提前一个月向运维人员评定中心提出审核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填写的证书审核申请表一份；

2．《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原件。

提交材料在运维人员评定中心核实之后，申请人进行考试（流程参照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考试合格后在证书上记录、盖章，并做备案。

第22条 证书补发。证书凡有遗失、损坏者，需填写《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补办申请表》，向运维人员评定中心申请，运维人员评定中心依据档案记录予以补发。

第23条 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持有者在工作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运维人员评定中心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取消《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资格且两年内不予受理。

1．不能自觉遵守运维人员职业道德、玩忽职守、缺乏运维工作责任心，造成不良影响者；

2．因工作失误，造成通信网络安全事故者；

3．将证书转借、出让给他人或在证书上涂改者；

4．以虚假或不正当手段获得通信网络运维人员资格证书者；

5．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情况者。

第六章  附  则

第24条 本办法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25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主题词：通信  网络  运维  资格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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